台山市妇幼保健院
医疗责任险服务项目采购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
本项目为台山市妇幼保健院（二级甲等）2026年医疗责任险及附加险服务采购，覆盖全院医疗、护理、医技等相关科室的执业活动，旨在通过专业保险服务转移医疗风险，保障医患双方及医务人员合法权益，提升医院风险管理水平。服务期限为12个月（起保日期以保单为准，按365天计算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参考数据
投保人信息：台山市妇幼保健院；
参保医务人员数：260人（允许因离退休、新入职等因素产生10%的人员变动）；
医院床位数：实际开放280张；
报价要求：本次采购服务报价应为人民币含税全包价，涵盖保险费、服务费等所有相关费用。
二、保险责任及保障要求
（一）保险类别
主险：医疗责任险；
附加险：医务人员人身伤害责任保险（医疗纠纷所致）。
（二）保险责任限额与免赔额
1.主险（医疗责任险）
- 保险期限内累计赔偿限额：人民币200万元；
- 每位患者每次赔偿限额：人民币80万元（其中鉴定费用最高3万元、法院受理费律师费用最高8万元、精神损害费用最高10万元）；
- 免赔额：每次保险事故的免赔额人民币2000元，或损失金额的10%，两者以低者为准；
- 简易理赔机制：对于索赔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万元的医疗纠纷，属于本保单保险责任范围，经医患双方协商或医调委调解解决的，实行简易快速理赔；保险期限内，简易理赔年累计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0万元。
2.附加险（医务人员人身伤害责任保险）
- 保险期限内累计赔偿限额：人民币50万元；
- 人身伤害每人每次赔偿限额：人民币6万元；
- 意外死亡赔偿限额：人民币20万元/人；
- 免赔约定：免赔额人民币2000元，或损失金额的10%，两者以低者为准。
（三）追溯期要求
保险追溯期不少于36个月，供应商需明确提供追溯期具体范围、起止日期及可提供的最长追溯期。
三、采购评审要求
本次采购采用综合评比方法，以本采购需求文件规定的条件为原则，对各服务供应商所报的保险费率、承保及偿付方案（含保险责任限额与免赔额）、服务计划、同类项目（二甲及以上医院）承保经验以及参与项目人员情况等方面内容进行综合比较，最低报价不作为采购的唯一依据。

